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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

和整改计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2007]28

号《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

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深证局公司字

[2007]14

号《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2008]62

号文《关于做好深入推进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及

深证局公司字

[2009]65

号文《关于做好

2009

年上市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的要求，深圳英

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对照《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进行了认真自查，形成了

自查报告，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整改计划，现报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

经公司认真自查，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以下有待改进的问题：

1

、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2

、公司内部控制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3

、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4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5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

6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进一步加强。

二、公司治理概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的要求，及时修订和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公司的

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此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要求，公司进行了自我检查，情况如下：

（一）股东与股东大会

1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JHL INFINITE LLC

持有本公司

35.92%

股权，刘肇怀直接持有本公司

35.17%

股权，并通过其全资公司

JHL INFINITE LLC

间接持有本公司

35.92%

股权，合计持有

71.09%

股权，刘肇怀、

JHL INFINITE LLC

系本

公司控股股东。

(1)

、

JHL INFINITE LLC

：该公司由刘肇怀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投资设立，公司性质为美

国

LLC

公司，注册地为

CORPORATION TRUST CENTER, 1209 ORANGE STREET, WILMINGTON, DE

19801, U.S.A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1

万美元。

JHL INFINITE LLC

业务范围为一般贸易， 目前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未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经

ATA CPA GROUP,LLC

审阅，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5.17

万美元，净资产为

23.57

万美元，

2009

年净利润为

0.24

万美元；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23.66

万美元，净资产为

23.53

万美元，

2010

年

1-6

月净利润为

-0.03

万美元（未经审计）。

（

2

）、刘肇怀：董事长，男，

53

岁，美籍华人，

1995

年取得美国国籍，中山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本科毕

业，美国犹他大学物理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博士后研究员，美国

NEC

普林斯

顿研究院研究员， 曾在国外发表科研论文

44

篇。

1993

年成立美国洛泰克， 担任总裁。

2000

年成立

INFI－

NOVA,LLC

，担任总裁。 自

2000

年开始，任本公司前身英飞拓有限董事长。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英飞拓国

际董事长兼总裁、美国英飞拓董事长兼总裁、香港英飞拓董事长兼总裁、

JHL INFINITE LLC

总裁、深圳洛

泰克监事职务。 曾被评为

"

改革开放

30

年影响中国安防

30

人

"

（

2008

年

12

月《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评选）

和

"

中国交通信息产业

10

周年优秀企业家

"

（

2009

年

4

月《中国交通信息产业》杂志社评选）。

刘肇怀担任公司董事长，负责制订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能产生重大影响。 在公司日

常经营和重大决策过程中，公司实际控制人行使其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没有超越股东大会、董事会直

接或间接干预公司决策，无违法开展的经营活动行为，未发生过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害公司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

、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大会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主持召开。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召开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规定时间发出会议通知，年度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

20

日前发出会议通

知，临时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

15

日前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在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时，公司董事

会秘书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共同查验出席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

和授权委托书，保证出席公司股东大公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会议主持人根据会议议程，逐项宣读所有会议议案；股东对会议提案进行审议时，股东可临时要求发

言，但发言需与议案相关；所有审议结束后，包括中小股东可向公司出席会议的董监高提问，公司有相应

的会议记录保存。

公司会议记录按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执行，会议记录完整、保存安全。会议决议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充分披露。

公司至今未发生重大事项绕过股东大会的情况，也未发生重大事项先实施后审议的情况。 公司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其他情形。

（二）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董事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各董事均符合任职资

格，任免按《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全体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职责，遵守董事行为规范，积极参加为上市公司董事制定的相关培训和学习，提高

规范运作水平。 董事在董事会会议投票表决重大事项或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严格遵循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审议规定，审慎决策，切实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公司独立董事积极对公司建

设给予良好的意见和建议。

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董事会成员中包括

3

名独立董事。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会下

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各三人。

公司董事会均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全体董事出席或书面委托其它董事代为出席公司董事会，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董事会会议主要以现场召开方式，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也

会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监事与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监事每届任期

3

年。 公司设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 监事的任职资料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并主持，会议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所有监事均亲自出席历次会议，

公司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决议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披露及时充分。

在日常工作中，监事会勤勉尽责，审核公司季度、半年度、年度财务报表等事项，对公司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对公司重大投资、重大财务决策事项

进行监督。

（四）经理层

公司制定并执行了《总经理工作细则》，明确了总经理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公司章程》，总经理由董事

会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公司内部已形成合理的选聘机制，

公司经理层能够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实施有效控制，有明确的分工，按权限职责实施分级管理，分级

掌控，同时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定期召开营运会议、总经理办公会议、专题会议等，确保对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实施有效控制。

公司经理层等高级管理人员均能忠实履行职务

,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五）关于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重视内部管理制度工作，在企业法人治理、管理机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管理、会计核算与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 公司现有的这些制度已

覆盖了公司运营的各层面和各环节，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能够预防和及时发现、纠正公司运营过程可

中能出现的重要错误和舞弊，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会计记录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及时性，在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随着本公司的业务职能的调整、外部环境的变

化和管理要求的提高，内部控制还需不断修订和完善。

（六）公司独立性情况

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等方面与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完全分开，拥有完整的生产、

供应及销售体系，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七）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能够主动、及时、完整、充分地披露应披露的公

司信息，对于可能对股价产生影响的情况，公司愿意进行自愿性披露。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中规定了相关保密要求，相关人员也签署过保密协议，保密

机制较完善，未发生过泄露事件或内幕交易行为

,

并将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进

行详细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公司通过本次自查，认为公司治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治理结构较为完善，运作规范，不存在重大问题的失误。但上市公司的治理是一项长

期工程，需要不懈的努力，作为一家新上市不久的公司，更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

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自查中发现公司在以下方面还需要逐步提高：

1

、公司需进一步开展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续培训工作，需及时组织学习中国证监会及深

交所最新出台的相关规则，进一步提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规范性和

"

自律

"

意识。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监局举办的相关培训，但由于时

间有限，公司也刚上市不久，学习内容未能全面、深入地贯彻到日常每一项工作中，因此公司要强化相关

人员对政策、法规、证券知识等方面的学习。

随着国内证券市场不断发展完善，监管部门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补充修订，并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规

定。 这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续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需进一步开展对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持续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自律意识和

工作的规范性，不断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2

、内控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公司上市前已建立起基本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公司上市后，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对公司相关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重新制定并修订了

相关的管理制度。 但随着国内证券市场和公司自身业务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市场和商业环境下，公司内

控体系需要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目前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还未能充分开展，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效性缺少评估和监控。

3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公司部分董监高人员的薪酬决策未经董事会审议。

4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公司董事会已按规定设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并相应地制定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但是实际

工作中与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及决策过程如何有机结合，使其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各专业委员会的作

用尚未充分全面的发挥出来，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公司将积极创造条件，使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进一

步熟悉公司的业务，更好的发挥各专业委员在专业领域的特长，进一步提供上市公司科学决策的能力和

风险防范能力。

5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

信息披露工作是上市公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公司非常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但尚未制订《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对信息披露的事务进行详细的规定。 公司将尽快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对于制度的把

握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领会，同时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范围、力度等方面，公司也需要学习和提高。公

司的信息披露工作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工作的水平。

6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进一步加强

目前，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形式较单一，仅限于通过电话、邮件及接待机构投资者和流通股东的来

访。 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不仅是公司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公司要不断探索上市后

投资者关系管理，安排专人学习，创新管理思路和方式，以适应新形势发展对该项工作的要求，保障投资

者与公司沟通渠道的畅通，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四、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1

、公司需进一步开展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续培训工作，需及时组织学习中国证监会及

深交所最新出台的相关规则，进一步提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规范性和

"

自律

"

意识。

整改措施：持续做好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制度的持

续培训工作，由证券部收集、整理证券市场最新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文件，及时发送给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政策环境的及时了解和深入贯彻。

整改时间：日常工作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2

、内控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整改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梳理，并健全公司内控体系，按照最新法律法规，结合

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增加审计部门

人员，将审计部工作有效开展起来，严格依照《内部审计工作制度》开展审计工作，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在日后具体工作中，根据审计需求

编制审计工作计划，及时整理工作底稿。

整改时间：公司计划在

2011

年

3

月

15

日前增加

2

人专职从事审计工作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3

、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整改措施：公司将继续组织学习《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深圳证监局的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公司

"

三会

"

职能，切实履行法定程序，

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 将公司董事及监事的薪酬决策提交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

酬决策提交董事会审议。

整改时间：下一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时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4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整改措施：重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的工作，为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更大的

便利。 在公司重大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加强沟通，对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项，

可以事先征求专门委员会的意见。 不断完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体系，确保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常态化、规

范化，更好地为董事会决策提供服务。

整改时间：日常工作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5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

整改措施：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指引，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进一步提高责任意

识，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对拟披露内容进行认真审核，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整改时间：下一次董事会时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6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应进一步加强

整改措施：

1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认真倾听投资者对公司的建议和批评，通过主

动的、充分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进行良性互动，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度和认知度；

2

、定期对投资者

的电话记录、邮件等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报送公司领导，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反馈； 加强对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努力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整改时间：

2011

年

3

月

15

日前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下一次董事会时修订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自成立以来非常重视公司治理工作，随着业务的开展一直在不断补充和完善公司的规章制度，

作为新上市公司，公司对不成熟的方面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不定期对公司的治理进行审视，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欢迎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对我公司治理情况进

行分析评议，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电话、邮箱、网址，具体如下：

联系人：刘恺祥

,

王小素

电 话：

0755－86096000

，

86090818

传 真：

0755－86098166

邮 箱：

invrel@infinova.com.cn

，

susuw@infinova.com.cn

网 址：

www.infinova.com.cn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1- 01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9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

式向各位董事发出，董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上午

9

：

00

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其中董事长刘肇怀

先生、独立董事朱学峰先生、独立董事李沐曾先生、独立董事房玲女士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形成以下决议：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

改计划的议案》。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事项

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1- 01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上午在深圳市宝安区观

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由监事郭曙凌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刘恺祥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事项报

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 中弘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６２

，

２７３

，

６７１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６２

，

２７３

，

６７１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０１２

，

０９２

，

６０７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数

（

＋

，

－

）

本次上市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４５７

，

７７９

，

９９９ ８１．４１６％ ３６６

，

２２３

，

９９８ ８２４

，

００３

，

９９７ ８１．４１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５７

，

７７９

，

９９９ ８１．４１６％ ３６６

，

２２３

，

９９８ ８２４

，

００３

，

９９７ ８１．４１６％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４５７

，

７７３

，

６７１ ８１．４１５％ ３６６

，

２１８

，

９３６ ８２３

，

９９２

，

６０７ ８１．４１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持股

６

，

３２８ ０．００１％ ５

，

０６２ １１

，

３９０ ０．０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４

，

４９３

，

６７２ １８．５８４％ ８３

，

５９４

，

９３８ １８８

，

０８８

，

６１０ １８．５８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

，

４９３

，

６７２ １８．５８４％ ８３

，

５９４

，

９３８ １８８

，

０８８

，

６１０ １８．５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５６２

，

２７３

，

６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９

，

８１８

，

９３６ １

，

０１２

，

０９２

，

６０７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０１２

，

０９２

，

６０７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９１

元。

八、咨询方式

１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１９

号楼

２

、咨询联系人：金洁、马刚

３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９６２１１９９

转

８５０２

４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５９６２１１５０

九、备查文件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五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宝鼎重工”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６６

，

６０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

，

５７２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３

，

１４４

，

０９０

个，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１３１４４０９０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３０４３１９２７９６％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３２９

倍。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Ｔ＋２

日）上

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2月18日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１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重工”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０

号文核

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３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１００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

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００

万股股票。

４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

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发行价格相对于研究报告估值结论的折溢价水平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和主承销

商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配售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结束。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广东广和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３０

个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款，全部为有效申购，有效申购资金为

２４８

，

０００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２

，

４００

万股。

二、网下摇号中签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

持了宝鼎重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本次共配号

１２４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１２４

，根据《发行

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５

个号码，中签号码为：

００７

、

０３２

、

０５７

、

０８２

、

１０７

。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５００

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５

家，有效申购获

得配售的比例为

４．０３２２５８％

，认购倍数为

２４．８０

倍，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５００

万股。

四、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００ １００

２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 １００

３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１００

４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００ １００

５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４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２００ ５００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五、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申购数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００ ５００

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３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００ ５００

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５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９．００ ５００

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２００

７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２２．５０ １００

８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２０ ５００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１６．５０ ５００

１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２２．５０ ２００

２２．２０ ３００

１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１３．５０ ５００

１２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３２ ３００

１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１８．３０ ５００

１４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９．００ ４００

１５．２０ １００

１５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指

定证券账户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８．１０ ５００

１６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

连产品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１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７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产品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２７．５０ ５００

１８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１６．５０ １００

１９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０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１０ ５００

２１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投资账户

２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２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２２．００ ５００

２３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２３．００ ５００

２４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１７．５０ １００

２５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３００

２６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７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 ５００

２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２０．９０ ５００

２９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５０ １００

３０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８．２０ ５００

３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２０ ５００

３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８．２０ ５００

３３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０ ５００

３４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０ ５００

３５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５００

３６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１８．１８ ５００

３７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景林稳健

２

号

１３．６５ １００

３８

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

（

有限

合伙

）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

朱雀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９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０．１０ ５００

４０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４１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４２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一期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３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二期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４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三期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５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九期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７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十期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９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六期

）

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５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号

·

瑞安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５１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２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０ ４００

５３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５０ ３００

５４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８０ ５００

２

、初步询价情况的统计

根据配售对象报价及申购数据，依次计算各价位上的累计申购总量及对应的认购倍数，统计如下：

序号

申报价格

（

元

／

股

）

该价位上的申报数

量

（

万股

）

大于等于该价位上的累

计申购数量

（

万股

）

对应网下发行认购

倍数

对应

２００９

年摊

薄后市盈率

（

倍

）

１ ２７．５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６５

２ ２６．３２ ３００ ８００ １．６０ ４１．７８

３ ２６．００ ４００ １

，

２００ ２．４０ ４１．２７

４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１

，

７００ ３．４０ ３９．６８

５ ２３．００ １

，

５００ ３

，

２００ ６．４０ ３６．５１

６ ２２．５０ ３００ ３

，

５００ ７．００ ３５．７１

７ ２２．２０ ３００ ３

，

８００ ７．６０ ３５．２４

８ ２２．００ ７００ ４

，

５００ ９．００ ３４．９２

９ ２１．００ １００ ４

，

６００ ９．２０ ３３．３３

１０ ２０．９０ ５００ ５

，

１００ １０．２０ ３３．１７

１１ ２０．５０ ３００ ５

，

４００ １０．８０ ３２．５４

１２ ２０．１０ ２

，

５００ ７

，

９００ １５．８０ ３１．９０

１３ ２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１２

，

４００ ２４．８０ ３１．７５

１４ １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３

，

３００ ２６．６０ ３０．１６

１５ １８．８０ ５００ １３

，

８００ ２７．６０ ２９．８４

１６ １８．３０ ５００ １４

，

３００ ２８．６０ ２９．０５

１７ １８．２０ ２

，

０００ １６

，

３００ ３２．６０ ２８．８９

１８ １８．１８ ５００ １６

，

８００ ３３．６０ ２８．８６

１９ １８．１０ ５００ １７

，

３００ ３４．６０ ２８．７３

２０ １８．００ １

，

８００ １９

，

１００ ３８．２０ ２８．５７

２１ １７．５０ ２００ １９

，

３００ ３８．６０ ２７．７８

２２ １６．５０ ６００ １９

，

９００ ３９．８０ ２６．１９

２３ １６．１６ ５００ ２０

，

４００ ４０．８０ ２５．６５

２４ １５．２０ １００ ２０

，

５００ ４１．００ ２４．１３

２５ １３．６５ １００ ２０

，

６００ ４１．２０ ２１．６７

２６ １３．５０ ５００ ２１

，

１００ ４２．２０ ２１．４３

２

、 按询价对象分类的股票配售对象申报情况统计

配售对象类型

配售对象数

量

申报价格区间 算术平均价格 加权平均价格

配售对象报价中

位数

申购数量

占比

基金公司

１３ １６．１６－２３．００ １８．９２ １９．２５ １８．２０ ２４％

证券公司

１４ １３．５０－２６．３２ １９．８４ １９．５４ １９．００ ２９％

保险公司

４ １６．５０－２７．５０ ２０．０３ ２１．８８ １８．０５ ６％

财务公司

４ １８．００－２２．００ ２０．２８ ２０．７９ ２０．５５ ６％

信托公司

１４ １８．８０－２６．００ ２０．７４ ２０．７７ ２０．００ ２７％

推荐类询价对

象

５ １３．６５－２０．１０ １７．９９ １８．５３ １８．１８ ８％

合计

／

均值

５４ １３．５０－２７．５０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４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研究员认为公

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２２－２５

元

／

股，初步询价截止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３９．６９

倍。

六、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６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

，

５６４

，

０９８

，

１７８．７５ ２

，

３１５

，

４２５

，

２６９．１４ １０．７４

营业利润

４

，

５７２

，

４０６．３５ １５

，

６９９

，

４６０．２４ －７０．８８

利润总额

９

，

３７２

，

４３９．１３ ２２

，

０７１

，

５２０．０３ －５７．５４

净利润

１２

，

４３０

，

１３４．３５ １９

，

２９１

，

２９０．９２ －３５．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

，

４５６

，

９２４．９３ １６

，

４２６

，

１５８．９５ －７８．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８ ０．０４ －８０．００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１０ ０．４４

下降

０．３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总资产

５

，

５１３

，

９１１

，

２４４．７０ ５

，

３２８

，

５９９

，

３０７．０６ ３．４８

净资产

３

，

６２６

，

４２９

，

９１６．９３ ３

，

７３０

，

５３９

，

４１７．００ －２．７９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８．４３ ８．６７ －２．７７

注：

１．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数据填列。

二、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原件；

２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原件。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01

证券简称：航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1-

临

-006

号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划转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东航天固体运载火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运载公司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部分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科工集团

"

）的证券过户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0

年

7

月

1

日，运载公司与科工集团签订了《股权划转协议》，运载公司同意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

16,632,000

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科工集团。

二、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前， 运载公司持有本公司

17,868,298

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7.14%

。

2011

年

2

月

16

日，运载公司完成了此次无偿划转的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三、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运载公司持有本公司

1,236,298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49%

；

科工集团持有本公司

27,723,449

股， 占总股本的

11.07%

；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仍未科工集团。

四、 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航天科

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0]1317

号）已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进行了披露。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编

号：

1102140001

）。

特此公告。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1-004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累计规模保费， 分别为人民币

2,540,340

万元、 人民币

885,717

万

元、人民币

3,438

万元及人民币

62,772

万元。 上述累计规模保费为统计口径数据，尚未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008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

2009

年

12

月颁

发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中有关保险混合合同分拆及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

要求进行调整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

处理规定》的规定，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813,625

万元、人

民币

885,717

万元、人民币

1,784

万元及人民币

45,841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circ.gov.cn)

上

发布，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1－00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439

亿元。

按照《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执行前的要求，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

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450

亿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1-009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1539

号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8

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

[2010]

第

1004000139

号《验资报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顺洁柔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0]

号

379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已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会的有关授权，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和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改，并申请办理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2000400013713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人民币壹

亿贰仟万元变更为壹亿陆仟万元，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

变更为

"

股份

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

。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